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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（台山片区）重
点产业引育紧缺适用人才的若干措施

为加快落实江门市“人才倍增”工程和台山市人才强市战

略，围绕大广海湾经济区人才高地建设，聚焦台山市重点产

业链，加大力度引育集聚产业急需紧缺人才，加快建设大型

产业集聚区，深入推进“园区再造”工程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

集聚新时代人才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》（江府〔2019〕1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意见》（台府〔2020〕8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措施适用于江门市十五条产业链（石化新材料、新能

源电池、食品、生物医药、轨道交通、船舶与海工装备、智

能装备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硅能源、新能源汽车、金属制品、

造纸及纸制品、纺织服装、家电、摩托车）、台山市六条产

业链（生物医药、食品、新能源汽车、新型金属材料、清洁

能源、石化新材料）重点工业企业（年主营业务收入 1亿元

及以上，以下简称：产业链重点企业）紧缺适用人才的引进、

培育、激励等活动。

二、支持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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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紧缺适用人才类别。

1.江门市认定、评定或举荐的顶尖人才、一级人才、二

级人才、三级人才；

2.台山市认定的四级人才；

3.应届全日制硕士和本科毕业生；

4.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或三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人

员。

（二）紧缺适用人才基本条件。

1.原则上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、50 周岁以下。顶尖人才无

年龄限制，一级人才放宽至 60 周岁以下，二级人才放宽至

55 周岁以下。上年度工资、薪金所得收入额 20 万元以上的

一级、二级人才无年龄限制。

2.与在台山市注册登记成立的企业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

不少于 3年，并依法在台山市内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个人所得

税或签订 1 年以上柔性引进工作协议，且每年在台山市工作

时间累计 3 个月以上。

3.以柔性引进工作协议形式引入紧缺适用人才的，奖补

范围仅限于本措施规定的顶尖至二级人才。

4.法定代表人不受上述限制。

三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支持引进产业高层次人才。对新引进全职来台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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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作的顶尖至三级紧缺适用人才，分别给予每天 1000 元、

每年 15 万元、10 万元、6.5 万元安居租房补贴，最长期限 2

年。对承诺在台山市连续工作 3年以上并落户且在台山市首

次购买商品住房的一级至四级人才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

万元、8 万元、5万元购房补贴（分 3年按比例发放）。前款

租房补贴自商品住房交付使用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（二）支持引进产业青年人才。对新引进全职来台山市

工作并按规定入户台山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给予发放住房和生

活补贴，合共硕士 2000 元/月、本科 1000元/月，最长期限 2

年。对新引进全职来台山市工作的非江门户籍的应届高校毕

业生给予住房和生活补贴，合共硕士 1500 元/月、本科 800

元/月，最长期限 1 年。

（三）支持引进产业技术人才。对新引进全职来台山市

工作的具有工程技术系列或科研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

称、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二级以上技能等级人员等其他人才，

给予住房和生活补贴共 1000 元/月，最长期限 2 年。

（四）鼓励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。对企业从江门市外每

新引进一名高级技师（或取得一级技能等级证书）、技师（或

取得二级技能等级证书）来台山工作满 1年以上的，分别给

予企业一次性补贴 1.5万元、0.8 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产业链重点企业人才工作室建设。产业链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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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企业建立以产业人才为核心带头人，带动培育团队成员共

同发展提升的人才工作室的，一次性给予人才工作室 10 万元

建设经费。人才工作室成立一年后通过考核且考核结果为优

秀的，其带头人认定为“台山市管拔尖人才”，一次性给予 1

万元奖励。

（六）支持产业人才素质提升。在台山市连续工作 1 年

以上，在政策支持期内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位、硕

士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，并承诺继续在台山市连续工作 5

年以上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5万元、2万元的人才助学金。

在台山市连续缴纳 6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，通过规定途径取得

职称证书的，正高级职称补贴每人 5万元，副高（含不分正

副高）级别补贴每人 2万元。

（七）支持校企合作培育高技能人才。职业技工院校向

台山市产业链重点企业输送取得高级工（三级工）或以上职

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书）的应届毕业生，按照每 5人 5000

元标准给予人才输送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/年。

（八）支持建设人才举荐平台。将乡村振兴人才驿站、

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专区等人才载体打造为人才举荐平台，

受理人才举荐业务。对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、人才中介服务

组织、猎头机构和个人开展登记入驻，推荐来台山市产业链

重点企业就业的应届毕业生，每 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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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制本科生、全日制大专生，分别给予举荐人 1200 元、800

元、500元，最高每年 20 万元补贴。

（九）支持建设“人才飞地”中心。探索在广州、深圳、

香港、澳门及东南亚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区域选择合作机构搭

建人才飞地中心，最高给予 10 万元工作经费补助，推动城市

宣传、招商引资、招才引智和人才交流工作开展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措施所称“新引进”是指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

与在台山市注册登记成立的企业按要求建立规范劳动关系。

有关条款存在重复、交叉奖补，或本措施与台山市其他政策

存在重复、交叉奖补的，按照“从新、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

原则执行。

（二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本措施

所涉及的各项扶持政策，市科工商务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根据职能共同制定实施细则或指南，确保各项政策落

实到位。



- 7 -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江门市人才工作局。

台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5月 29日印发


